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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作者不同于其他文章的作者。其他文章的作者可以是个

人，也可以是某个单位或组织，发表时可以署真实姓名，也

可以署笔名。而公文的作者只能是依法成立并能以自己的名

义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也就是

说，只有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人民

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法定的社会组织才有权制发公文。 

专家指出，以机关领导人或法定代表人名义签署发布的公文

，并不代表领导者或法定代表人个人，而是代表法定的机关(

或组织)，体现法定机关(或组织)的职权和意图。以组织机构

名义制发公文时，必须署上机关或单位的真实名称；以领导

者或法定代表人名义制发公文时，必须签署其真实姓名。不

管以何种名义制发公文，都不能签署笔名。任何个人都不得

假冒机关的名义制发公文，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当然

，公文的法定作者只能制发同自己法定职权、身份相称的公

文。这就是公文作者的法定性的基本含义及其作者的权利与

义务。 二、效力的权威性 如前所述，公文由法定的作者制作

和发布，在其职责范围内有着法定的效力和权威，要求所属

机关、单位或个人必须遵照执行，不得违抗，否则就要受到

法律或规章制度的制裁。特别是党和国家机关制发的公文，

其内容往往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密切相关

，反映了党和国家机关的指挥意志、政策意向、行动要求和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党和国家机关的法定权威，是



组织开展党务工作和管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公文效力的权威

性，是任何其他文章无法比拟的。 三、内容的公开性 公文是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为了上情下达、下情

上呈、左右沟通和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或实现某一项具体目

标而创制的。公文的创制指不管是别人代拟的、还是领导者

个人自拟的，都只能为了“公务活动”而创制，并且都是为

了反映和传达“公务”信息而创制，其内容范围和性质目标

，都是党纪国法所规定的。同其他可以言志、抒怀、咏物的

问题相比较，具有具体的公务型内容是公文的一个重要特点

。 四、体式的规范性 公文体式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这是其他

文章都不具备的。每一种公文，都有其特定的使用范围、写

作对象、表现内容、使用体式。具体说，公文的体式，主要

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种的规范。2001年1月1日施行

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把现行的公文分为十三个

种类；中共中央办公厅1996年5月3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

关公文处理条例》将公文分为十四个种类，但是决定、通知

等九个种类和《办法》是相同的。 二是公文格式的规范。《

办法》和《条例》都对公文的秘密登记、标题、发文字号等

十多项格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三是行文规则的规范。《条

例》和《办法》都对行文的原则、行文的隶属关系和职权范

围、公文的走向、联合行文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则性的规

定。 四是公文办理的规范。公文办理包括办理程序、办理原

则与方法。办理程序包括拟稿、制作、收发、传递等十多项

。办理的基本原则是手续完备、职责明确、准确无误、简便

迅速。这些事项要求都是公文体式规范性特点的具体体现。 

五、制发的程序性 公文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



，从其起草、制作到发布，必须履行严格的程序，才能保证

公文的完善和合法有效。综合《条例》和《办法》的规定，

公文制发的程序一般包括起草、审核、签发、复核、印刷、

用印、登记、分发等步骤。制发时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

节，公文则不能成为公文，或者不能成为完善的公文，或者

不具备合法性，或者不能发挥其现实效用。此外公文必须用

印，只有盖了印章的公文才能正式生效，没盖印章的公文不

具备法定效力，只能是无效公文。采集者退散 六、创制的时

效性 所谓公文创制的时效性，就是公文的创制有时效的严格

要求，公文都有着使用目的，迟缓或拖延办理，必然给工作

带来损失。因此，撰制者和执行者一定要有强烈的时效观念

，要快写、快发、快处理，以提高办事效率。但由于时过境

迁，有些公文也有失去时效作用的情况。一般地说，关于宏

观的、纲领性的、战略性的公文或法规规章性的公文时效性

比较长，处理具体公务的微观性的公文则时效性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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